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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創
辦
費
之
担
負
因
生
意
創
辦
已
欠
現
在
營
業
蛆
常
特 «
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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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徵
求
五
千
名
會
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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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百
元
者
壹
千
名 
二
百
元
者
壹
年
名
三
百
元
置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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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百
元
者
壹
千
名 
五
百
元
者
壹
千
寿• 

：3
漆 

將
來
此
五
千
會
員
爲
發
展
實
業
之
基
礎
也
凡
會
員
創
範
豪
一
莞
一 

能
徵
求
本
會
員
爲
股
東
合
力
協
助
之 

：源縊 

▲
股
本
辦
法 

厂
；
Z
 

所
認
之
股
份
派
列
下
各
分
註
册
獨
立
性
質
股
票
亦
分
開
發 

二
成
半
爲
銀
行
股
份 

二
成
牛
爲
百
貨
公
司
及
旅
舘
股
份 

五
成
爲
製
造
檄
股
份

▲
本
公
司
章
程

第
四
十
一
條
本
公
司
附
殽
模
範
村
II
定
優
待
暨
辦
法
如
左 

一 

凡
壹
萬
元
之
股
東
祝
優
等
模
範
村
享
有
壹
畝
半
一

之
地

二 
凡
五
千
元
之
股
東
在
特
等
模
範
村
享
有
七
分
之
一 

地

，

，

三 
凡
三
千
元
之
股
東
在
普
通
模
範
村
享
有
四
方
之

、

地 

Q  

以上=
一種均連公園及爲路之地在麻享有漱 

遠之主權若後旧將脱禀轉讓他大虹權仍
11 

舊股東所有倫其自麻就薬蠢公司無浚變 

四 
凡實千元以.止之股礎與
.!*.員住宅M
等题 

屋同享利益每間每月租金大槪 B
元至去笳2  

另有權在« 通模範村購地自造I6I8BB1 

五凡佔有股産1
者—咨1
虐被 

一境̂
|
8
^

房灣
;:";;
；；一鑫 

六.凡享市各模範 #
鈍港i
權 »
咨 * 購1
 

宜用加添地!m

塞共係sw
ow

@
i 聳 

1

置妥漆後定奪 
1
?

一蕊 

、附則 
上列權利限 1
民國牀四年五   

»
壹 »
以前假 

股者方能萼5
9
1
1
1
0
^
^
^
^

11 

上海ABq̂

窦
^
^
^
^
^
一 

國發展實業會委員諸公鑒敬啟者鄙 

『頂̂
^
貴倉

—
員i
i
 

份
上
海
大
洋
、
•

!
欠

籍 
貫

壬
畏  
^

障 

民國廿賛月 
日

認股者請將此入會書截斷寄來.̂

ii^^ig

 

時驟吿加享大辦事處」一臨

凡加拿大華僑認股者請另通函關崇頴委員長爲盼•.， 

若交股銀之時請將此

美國國棗行大̂
^
^
!
#
^
 

員e^^ew
ei  

..I

賬i
i
^
^
B
  

il
il-

 

图
：
江
.扉

：
春
上 

.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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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英政府圖撞美債 

▲
工
黨
犠
員
押
擊
政
府 

倫
敦
十
七
日
電
。。是
日
工
黨
犠
員
威
斯
脫
，，在 

下
議
院
演
説
押
擊
政
府
所
提
之 
一 九
三
五
至 W 

九
三
六
年
預
算
費
案
“。因
該
案
未
將
英
所
欠
到 

期
宜
淸
償 *
美
債
欵
列
入
。。威
斯
脫
氏
謂
英
政 

府
拒
還
美
債
。"
實
屬
有
意
圖
撞 
。此
乃
政
府
不 

道
德
之
舉
云
云:
財
政
部
大
臣
、。參
巴
連

C

即 

起
而
辯
云;
戰
債
與
平
常
商
業
債
欵
不
同
，。今 

英
對
美
所
欠
者
爲
戰
債
。。並
非
商
業
債
一、浦
分 

別
淸
楚
云
。。

•
俄法聯 
將實現 

▲
盟約
調
印
期
在
月
底
說 

日
內
瓦
十
七
日
電
，。關
於
俄
法
所
訂
軍
事
盟
約 

之
主
要
條
件
。。是
夕
雙
万
當
道
均
認
爲
合

3。

現 

目
法
外
交
長
喇
化
路
、。與
解
俄
外
交
長
烈
蘊
那 

夫
。。在
本
處
談
商
此
事"
。

頃
據
可
靠
訊
稱
。。當
法
俄
代
表
磋
訂
此
約
時
。 

穌
俄
方
面
主
張
兩
國
軍
陰
宜
聯
盟
。。以
便
遇
有 

戰
釁
發
生
。。雙
方
軍
事
領
袖
能
自
動
互
助
。。法 

國
方
面
雖
不
贊
成
兩
國
軍
陰
切
實
聯
盟
：
惟
法 

代
表
所
提
出
之
條
件
。。中
有
某
要
点
。。亦
能
使 

兩
國
軍
隊
有
合
作
可
能
性
一
、故
穌
俄
亦
允
採
納 

之C
。

喇
化
路
氏
明
日
由
此
間
囘
巴
黎
。。將
此
約
草
稿 

交
法
政
府
核
奪
。。而
烈
蘊
那
夫
收
亦
於
明
日
返 

莫
斯
科
。。請
本
國
政
府
裁
奪
此
盟
約
條
文
。。如 

雙
方
當
道
對
之
均
無
異
。。則
此
約
可
於
本
月
底 

由
兩
國
政
府
代
表
在
莫
斯
科
諷
印
。。屆
時
嘲
化
一 

路
須
赴
莫
斯
科 
一 行
云
。。

■
白俄人紛入僞籍一 

一哈爾S
十
七
日
電
。。中
聚
鐵
路
之
赤
俄
工
職
自
一 

俄
僞
後
訂
售
買
該
鐵
路
合
約
後
。。已
有
千
人
解 

嚴
囘
國
。。白
俄
人
欲
當
咳
鐵
路
工
職
者
。。刻
粉 

紛
入
僞
國
籍
。。此
等
白
俄
人
精
願
入
僞
籍
者
。。 

已
達
千
人
之
多
。
茲
據
白
事
務
局
發
怖
。。准
許 

入
僞
籍
者
已
有
三
百
人
。。將
來
或
再
唯
二
百
人 

入
僞
籍
云
。。

•
英反對德擴張海軍 

▲
德
之
要
求
前
後
互
異 

倫
敦
拾
七
日
電
。。是
日
據
可
靠
飢
稱
。。英
德
兩 

國
將
來
開
軍
事
技
術
會
議
時
。~
英
代
表
必
反
對 

德
擴
張
海
軍
。。■
德
國
主
張
其
戰
艦
總
喉
數
須 

及
英
所
有
者
三
分
之
實
數
。英
斷
不
准
許
可
之
。 

蓋
英
不
欲
德
海
軍
力
將
强
於
英
駐
北
海
艦
磁
力 

又
德
國
元
首
歇
罅
日
前
在
伯
林
吿
英
外
相
西
們 

云
。J
德
之
海
軍
力
須
及
英
方
所
有
者
三
分
之
一 

。。同
時
德
又
曾
向
法
要
求
德
與
法
海
軍
須
平
等 

、，庸
起
知
法
海
軍
力
已
達
英
所
有
者
貳
分
云6。  

是
德
方
要
求
前
後
互
異
。。總
之
英
斷
不
許
德
實 

施
增
擴
海
軍
計
割
。。

•
國聯通過斥責德違約案 

日
內
瓦
十
七
日
電
。。國
聯
行
政
院
開
特
別
會
討 

論
德
國
違
背
凡
爾
賽
條
約
。。恢
復
德
軍
備
事
。。 

法
方
代
表
即
法
外
交
長
喇
化
路
提
出
斥
責
德
國 

此
舉
之
决
議
文
。。是
日
由
十
三
國
代
表
投
票
通 

過
。。丹
哆
代
表
未
下®
。。蓋
該
代
表
嫌
此
决
議 

文
措
辭
嚴
峻
。。恐
激
怒
德
國
則.整
或
永
不
再 

返
國
聯
云
。。 

-

H
中
爲
今
次
協
定
之
中
樞
者
爲
基♦
協
定
。其 
名 
刻
被
縛
介
右
所
部
官
軍
由
南
與
東
兩
方
進
一

押AB
C

奶公司

上

V
攵
內
容
如
下 

關
於
穌
俄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邦
對
於
中
東 

路
權
利
讓
渡
於(
滿
洲
國
一
之
穌
俄
共
和
國
聯 

邦
一
滿
洲
國J

內
協
定
。c 

滿
洲
國
及
穌
俄
共
和
國
因
希
望
解
决
中
東
路
問 

題
。。以
貢
獻
擁
護
遠
東
和
平
。。任
命
如
次
全
權 
一 

委
員
。，締
結
協
定
。。將
穌
俄
關
於
中
東
路
之
權 

利
讓
渡
滿
洲
國
。。

▲
俄
滿
全
權
委
員
名
單 
滿
洲
國
駐
日
公
使
丁
一 

士
源
。。外
交
次
長
大
橋
忠
一
。。中
東
路
督
辦
公 

署
參
事
爲
澤
聲
。
蛛
俄
駐
日
大
使
優
烈
尼
夫
。。 

遠
東
部
長
柯
資
羅
夫
司
其
。。中
東
路
理
事
長
克 

資
尼
作
夫
。。

上
記
各
全
權
委
員
提
示
其
全
權
委
任
狀
：
承
認 

良
好
妥
富
之
後
。。協
定
如
下
諸
條
文
。。 

第
一
條 
穌
俄
政
府
將
其
關
於
中
東
路
之
一 
切 

權
利
讓
渡
滿
洲
國
。。滿
洲
國
政
府
對
俄
政
府
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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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天(
星
期
五)
爲
西
俗
例
假
：
名
西
報
均
休
業 

。。本
報
亦
遵
市
例CO
停
派
報
紙
一
天
。。至
星
期 

六
日
。。照
常
出
版
。。此
佈10

迫 
匪
軍
勢
窮"
蹙 
祇
有
竄
入
甘
肅
常
法 

蓋
甘
省
南
端
官
軍
勢
力
薄
弱
。。匪
軍
或
容
易
將 

:
一擊敗。。

外國傳教徒撤離隴南 

▲
川
北
外
敎
徒
亦
準
備
遷
離 

甘
肅
省
凉
州
拾
七
日
電
。。外
國
傳
教
徒
是
日
紛 

紛
撤
離
甘
肅
南
部"
国
駐
中
國
西
北
部
外
僑
恐 

現
目 @
聚
於
東
南
端
之
共
匪
軍
跋
將
取
道
甘
肅 

省
入
蘇
俄 
四
川
北
部
之
外
國
耶
教
徒
亦
學
備 

撤
離
。
也
彼
等
刻
未
接
有
本
國
領
事
通
吿
。。覺 

旦
接
到
通
吿
。C

即
行
遷
離
川
北
。。 

又
由
甘
肅
南
方
退
出
之
外
國
傳
散
徒
。。將
逗
過 

凉
州
。。以
便
觀
望
形
勢
。。如
甘
省
南
方
情
形
變 

佳
。。彼
等
或
遷
囘
哉
處
。。繼
續
傳
教
。。否
則
遷 

往
駐
陝
西
西
安
以
避
匪
云
。。

■
南昌仍爲重要城市 

▲
是-
新
生
活
」之
策
源
地
， 

上
海
十
六
日
電
。。江
西
省
會
南
昌
在
最
近
兩
年 

間
由
「新
生
活
」之
信
徒
。。將
之
大
加
改
變•
。 

兩
年
以
前
』
南
昌
爲
蔣
介
石 

80 匪
行
營
總
部
所 

在
地
。。比
來
該
總
部
雖
移
駐
武
昌
。。但
南
昌
仍 

爲一 
主
要
城
市
。其
理
由
如
下
。㊀
是
「新
生
活

J  

之
策
源
地U
。㊁
是
江
西
復
興
工
作
之
發
飘
点• 

㊂
是
軍
事
航
空
校
生
之
訓
練
塲
。。現
目
南
昌
建 

築
業
頗
旺
盛
。。公
共
演
講
亦
多
舉
行
。C

有
爲
兒 

童
者
。有
爲
成
年
者
。。長
年
如
此
云
。。 

•
南滿鐵路獲利千餘萬元 

▲
倭
賊
佔
東
三
省
後
所
得
大
利
之
一
， 

大
連
十
六
日
電"
。南
滿
鉄
路
公
司
。。自
倭
賊
侵 

佔
東
三
省
後
。。已
完
全
收
管
東
三
省
所
有
鐵
路 

。。最
近
該
公
司
發
表
報
吿
。。在
過
去
一
年
間
。。 

獲
利
約 
一 千
六
百
八
十
萬
元
。。爲
該
公
司
成
立 

後
廿
七
年
間
之
獲
利
最
多
數
一
。

■
遇前王領失業保險償金 

▲
每
年
獲
美
金
四
萬
至
死
方
休 

巴
黎
十
六
日
電
。。暹
羅
前
王,
普
辣
扎
歇
扑 
曾 

於
數
年
前
向
英
法
保
險
公
司
解
有
失
業
保
險
。。 

自
遜
位
以
來
。。於
上
星
期
開
始
領
取
第 
一 期
賠 

款
。。酸
保
險
公
司
於
暹
羅
前
王
投
保
失
業
時
。。 

曾
環
顧
各
國
。。見
君
主
失
位
者
頗
多
。。遂
定
其 

第 - 
期
失
業
保
險
費
爲
百
萬
元
。。當
日
。。普
辣 

扎
歇
氏
富
有 S
羅
全
國
。。故
不
惜
此
區
區
之
數 

。。其
後
。。所
有
規
定
之
保
險
費
均
依
期
支
付
。。 

兩
星
期
前
普
辣
扎
歇
扑
氏
遜
位
：
由
其
姪
晏
晏 

達
氏
繼
位
〉。伊
遂
吿
失
業
。。該
保
險
公
司
即
依 

照
合
同
而
行
。。每
年
給
以
失
業
保
險
賠
欵
美
金 

四
萬
元
。。至
其
逝
世
日
爲
止
云
。。

•
教皇謂歐洲時局畧， 

▲
戰
爭
危
机
已
過 

敦
皇
城
十
七
日
電
；
天
主
教
皇
披
歐
氏
是
日
語 

美
國
夭
佗
省
梳
歷
犍
天
主
敎
會
之
監
督
企
尼
云 

。。歐
洲
時
局
情
形
吿
進
步
。
戰
爭
爆
發
危
机
已 

過
云
。。

•
學生十五名由漢口赴倭 

漢
口
拾
六
日
電
。。排
斥
倭
貨
最
烈
之
漢
口
匾
。。 

近
以
中
倭
有
親
善
趨
向
。。是
以
有
中
國
學
生
拾 

五
名
由
此
間
出
發
。。赴
倭
國
留
學
。。此
帮
學
生 

明
日
乘
倭
輪
龍
田
丸
往
倭
國
云
。。

駐加云哥華埠分會介紹僑胞兒女 

出路宣言

凡
人
莫
不
爲
子
女
計
久
遠
而
往
往
不
能
如
願
以
償
者
無
萬
全
之 

計
割
故
也
僑
胞
欲
得
萬
全
之
計
副
乎
有
大
好
之
机
會
在
當
前
幸 

勿
錯
過
失
之
也
今
黃
君
鴻
鈞
欲
爲
歸
國
僑
胞
籌
萬
全
之
計
割
特 

將
其
在
上
海
所
辦
之A
B
C
內
衣
公
司
來
美
加
兩
國
招
股
擴
大 

之
黃
君
非
爲
資
本
未
充
而
招
股
實
欲
利
益
普
及
而
招
股
也
僑
胞 

如
欲
占
常
份
之
利
益
爲
子
孫
計
久
遠
當
踴
躍
附
股
多
多
益
善
勿 

用
懷
疑
也

上
海ABC

内
衣
公
司
駐
加
拿
大
云
咕
華
埠
協
助e
僑
囘 

國
發
展
實
業
分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
關
崇
頴 
委
員
長

黃
寄
生 
書
記

李
日
如 
趙
屛
珊 
胡
峰
卓 
林
舉
振 
朱
廣
煒 
黄
均
强 

李
給
珉 
黃
紀
杰 
陳
景
山 
李
照
新 
朱
直
民 
蔣
安
煞 

雷
家
奕 
黃
樹
郎 
鄧
湛
隆 
吳
季
謙 
周
耀
初 
司
徒
英
石 

黃
慎
余 
葉
求
茂
李
永
李
復
生
 
劉
雲
伯 
黃
文
德 

黃
昂
紹 
黃
樹
栢 
徐
焯
棠 
關
耀
崇 
曾
雲
峰

上 海
AB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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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::
救國以實業爲本■•
：▽ 

上海ABC
公司張協助華僑囘國發 

展實業總會簡章 

㊀
命 
名
上
海ABC

公
司
駐
美
協
助
華
僑®
國
發
展
實
業 

總
會

㊁
地 
址
本
總
會
設
在
美
洲
大
埠
另
般
分
會
於
美
洲
各
重
要 

城
市

金
宗 
旨 
協
助
鼓
舞
聯
絡
美
加
墨
等
國
華
僑
囘
國
發
展
實
業 

共
存
共
榮
爲
宗
旨

㈣
組 
織
凡
表
同
情
於
本
會
宗
旨
之
華
僑
可
以
加
入
爲
會
員 

甲 
凡
會
員
佔
有ABC

公
司
股
份
大
洋
五
百
元
以
上 

善
爲
實
力
會
員

乙
凡
會
員
佔
有 ABC

公
司
股
份
大
洋
壹
百
元
至
四 

百
元
者
爲
贊
助
會
員

⑤
娄
員
會 
本
總
會
委
員
會
由
上
海
總
公
司
董
事
局
選
派
委
員 

九
名
組
織
之
執
行
本
總
會
事
務
其
權
責
另
細
則
訂 

定
之

⑤
經 
費 
本
會
會
員
無
担
負
經
費
之
義
務-
槪
彎
用
俱
由
上 

海
總
公
司
支
理

㊉
權 
利 
凡
會
員
皆
有
設
計
提
議
之
權
交
由
委
骨
會
犠
訂
轉 

呈
總
公
司
董
事
局
分
別
採
納
執
行 

甲 
凡
敏
董
事
局
接
納
之
計
創
本
總
公
司
對
於
該
計
割 

所
用
人
才
及
經
濟
之
援
助
均
宜
與
以
充
分
之
協
助 

俾
其
成
功

乙
凡
實
力
會
員
於
五
年
之
內
有
加
認
股
份
至
一
千
元

• 
之
權
利
滿
期
而
不
加
認
股
份
者
是
爲
自
棄
其
權
利 

其
餘
優
待
辦
法
参
照
本
公
司
章
程
四
十
一
條
辦
理 

兼
享
有
該
章
程
下
列(
丙
〕項
之
利
益
贊
助 

丙 
贊
助
與
實
力
會
員
享
有
本
公
司
華
僑
招
待
部
及
下 

列
各
項
之
實
荃

， ㊀
代
理
房
屋
買
賣
收
租
事
項 
㊁
買
賣
商
品 

@
孤
兒
寡
婦
資
產
信
托 

㈣
銀
行
借
款
援
助 

⑤
調
查
商
業
市
现

丁 
凡
會
員
細
載
榮
旋
須
早
一
個
月
通
知
本
公
司
定
當 

.派
人
到
船
碼
頤
妥
爲
招
待

附
則 
本
公
司
加
添
股
份
一
百
四
十
万
元
之
辦
法 

甲 
原
有
資
本
六
十
萬
元 
二

館特電
■▲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0

中、倭、商界代表。。昨在 

天津開大會議。。討論中 

倭合作。所謂中、倭、經 

濟提携將實現?
。• 

6
英調綱甸軍隊一。再侵雲 

南邊界、已佔猛靦、頷董 

兩處金鑛。。中英兩國。。 

因此爭執嚴重。。國聯會 

派委員前往居間調停。。 

0

僞國宣布烟草專賣。。各 

領事抗議

▲
今
晨
撲
香
港
訪
員
來
電
云 

0

香山縣長楊子毅。。昨召 

屬員會議。，議决嚴禁鴉 

片。。年老犯者"
罰令穿 

紅衫或穿緣衫遊刑。。並 

當苦工。。不准罰金抵罪 

重要*秋 
%
陝匪軍擬竄甘省 

▲
甘
省
南
端
官
軍
勢
力
薄
弱 

涼
州
拾
七
日
電
。 
川
陝
兩
省
之
共
匪
約
四
萬
餘 

====^

乙
尙
存
所
溢
之
紅
利
十
壹
萬
餘
元 

丙 
商
標
之
價
値

0

上
列
三
項 
一 槪
與
新
舊
股
東
平
均
繼
續
營
業
如
常
另
外
新
股
東

丿

・

取公喜


